附件二：

“军工优秀新闻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
为了调动行业内新闻宣传工作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军工新闻宣传队伍，更好地为国防科技工业工作大局服务，结合国防科技工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对象 

凡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中直接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在职人员均可参加评选。其中，厂（所）级主管领导干部参评人数不超过参评总人数的1/5。

二、评选标准
“军工优秀新闻工作者”入选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
1、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执行新闻宣传政策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廉洁自律，有显著工作成绩者。

2、敬业爱岗，业务娴熟，在本职工作岗位中有较高造诣和水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在事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领导和管理下的宣传部门，能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为国防科技工业工作大局服务，贯彻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取得较显著的效益。 

(2)有较高的宣传策划、写作、编辑等方面的业务水平。策划的新闻宣传活动被广泛地宣传报道，具有较大影响；撰写的新闻稿件被中央和省部级各主要新闻媒体刊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编辑的稿件导向正确，思想性、可读性较好，为干部职工所喜闻乐见。

3、所有参评者，其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时间不得少于3年，任现职应在2年以上。
4、有违法违纪行为并被处罚者不得参加评选。 

三、评选办法
1、评选组织：
评选工作由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军工记协）负责组织实施。军工记协行业分会（军工行业报社）负责本行业军工企事业单位的初评和候选人推荐工作。
2、时间及名额：
“军工优秀新闻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首届评选时间段为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并参考以往的成绩和表现

采取差额评选办法，正式当选名额为100名，参评名额为120名。根据各行业军工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宣传从业人员状况分配参评名额。 

3、评选程序：
(1)各参评单位按照评选标准，填写参评人员推荐表及业绩介绍，向所在军工记协行业分会（军工行业报社）申报；

(2) 军工记协行业分会（军工行业报社）对各参评单位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初评，根据分配给本行业的参评名额，提出候选人名单向中国军工记协申报。
(3) 各军工集团公司、各省市区地方国防科工委（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根据分配的参评名额向中国军工记协申报。
(4)军工记协组织专家评委会对各军工记协行业分会（军工行业报社）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评定军工优秀新闻工作者。
四、表彰奖励 

1、对荣获“军工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的人员，由中国军工记协授予证书，在中国军工记协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并通过相关媒体进行宣传。
2、军工记协行业分会（军工行业报社）、各企事业单位可根据本办法自行制定相应奖励办法。

五、附则

1、本办法自正式发文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中国军工记协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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